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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精)》的内容共分6个部分，即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概览、劳动和社会保障
重要文献、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大事记、劳动和社
会保障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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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概览　　　
　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概览　　　
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温家宝 在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黄菊 在辽宁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　　　
　　黄菊 在国务院再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黄菊 与全国劳动保障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　　　
　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领导讲话和文章　　　
　　郑斯林 在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郑斯林 加快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全面完成今年各项劳动保障工作任务——在全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郑斯林 在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张左己 在机关工作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李其炎 抓住机遇扎实工作全面加快金保工程建设——在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王东进 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开创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事业新局面——在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　　　
　　步正发 在部分地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华福周 在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　　　
　　张小建 明确任务规范运作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的作用　　　
　　刘永富 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险经办工作——在全国社会保险局
长会议上的讲话　　　
　　崔会烈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精神推动劳动保障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全国
劳动保障系统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　　　
　三、重要文件　　　
　　工伤保险条例　　　
　　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工伤认定办法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批转劳动保障部等部门关于辽宁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情况报告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解决国有困难企业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基本生活问题若
干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社会保险暂行
办法》的通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障基金现场监督规则》的通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的通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推动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工作的通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
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　　法的通知　　　

Page 3



《2004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妥善处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卫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关于劳动能力鉴定有关问题的通
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产业部关于实施电子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培训项目的通知　　　
　　⋯⋯　　　
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　　　
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　　　
劳动和社会保障大事记　　　
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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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条为规范工伤认定程序，依法进行工伤认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按照本办法执行。第三条职工发生事
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按照前款规定应当向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根据属地原则应向用人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第四条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第五条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劳动合同文本复
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
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的样式由劳动保障部统一制定。第六条申请人提供材
料不完整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当场或者在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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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精)》中，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分为：就业和再就业、职业培训、劳
动关系、企业工资收入分配与劳动标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农
村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监督、法制建设、规划统计、劳动保障信息化建设、科学研究、新
闻宣传与出版、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会与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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